
池州市贵池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高专

项资金的质量和效益，根据《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省卫生健康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有关管理规定，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专项资金是指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拨给单位具有专门指

定用途的资金。对专项资金应实行项目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

不能挪作他用。

第三条各业务科室是专项资金管理的主体，负责拟定科室业务范

围内专项资金区级预算资金的申请、专项资金年度预算执行计划和具

体预算执行意见；拟订中央省市专项资金的初步分配使用意见、制定

项目实施方案；负责项目实施和管理；按照财政部门要求进行资金绩

效评价和绩效追踪。 规财科负责审核专项资金分配意见、监督专项

资金的使用；及时调度资金、办理专项资金支付；对专项资金进行规

财管理和会计核算。

第四条按照“一个专项资金，一个管理办法”要求，各业务科室

收到各级下达专项资金后，应及时按财政部门要求上报项目实施暨资

金使用方案、绩效目标申报表等涉及项目管理的相关事宜。执行中如

有变化，按财政局要求执行。

第五条专项资金分配和支付方案的提出和报批程序是：各业务科

室按下达的专项资金指标提出专项资金分配和支付方案，规财科初



审，并与财政局业务科室沟通一致，由业务科室报分管领导审核，再

送财政分管领导复审后，并经委班子会研究同意，最后由业务科室按

审批意见拟文下达。对于省市区下达的按政策标准执行的直达个人的

财政专项资金（如计生家庭利益导向资金），资金支付的审批程序可

简化，可不报委班子会研究。对于基建项目资金，除按基本建设程序

办理外，资金支付按合同法及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第六条 各业务科室与规财科室应加强沟通协作。各业务科室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分配使用前涉及所有程序与资料；规财科应在项

目资金分配使用前完成资金争取协调和国库集中支付计划上报审批

程序，及时办理资金支付；各业务科室和规财科应各自建立专项资金

台账，加强对账。

第七条加快专项资金执行，各业务科室按照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和

内容组织实施，原则上当年下达资金，当年执行完毕。

第八条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业务科室作为专项资金项

目主管，应加强对项目实施和资金执行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顺利实

施和绩效目标实现。

第九条本办法由规财科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